
【環保知識庫】1.環保法令小常識--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

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摘錄自環保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任務

如下： 

一、關於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

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以下簡稱徵收費率）之訂定、計算及調整之

審議事項。 

二、關於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

補貼費費率（以下簡稱補貼費率）之訂定、計算及調整之審議事項。 

三、其他有關徵收費率及補貼費率之審議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署長

就工商團體代表、環境保護團體代表、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學者

專家及政府機關代表遴聘之，其中政府機關以外之代表不得少於本

會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出缺者，由本署署長依第一項規定另行遴聘委員

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條    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第五條    本會或工作小組審議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時，委員或其配偶、三等

親以內之血親或二等親以內之姻親，為所審議項目相關事業之董（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自 86年 5月 14日訂定迄今，歷

經五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 96年 7月 17日。為因應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揭示之目標，以符合多元性別趨勢，並配合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名稱修正，於

108年 2月 22日修正發布。 



監）事、負責人或受僱人，委員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該項目費率

之審議。 

本會委員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會議主席應命其迴

避。 

第六條    本會相關幕僚作業由本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辦理。 

第七條    本會置物品類、容器類及機動車輛類等工作小組，初審徵收費率及

補貼費率。 

各工作小組之委員人數為七人。 

工作小組之委員席次，依工商團體代表、環境保護團體代表、消費

者保護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代表等，在本會所占席次之

比例分配。 

各工作小組置召集委員一人，由該工作小組委員互選。 

本會委員應於召開每屆第一次委員會議時，依專長、意願等登記參

加工作小組。 

各工作小組之委員除為執行迴避原則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外，不

得任意換組審議。 

第八條    本會每年至少召開委員會議一次，以召集人為主席，必要時本署得

召開臨時會議。 

召集人未能出席會議時，得指定工作小組召集委員一人代理之。 

工作小組會議不定期召開，以召集委員為主席。召集委員未能出席

會議時，由該工作小組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工作小組會議，應有該小組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開會時，並得邀請工商團體及相關公會代表列席。 

本會或工作小組會議，學者專家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第九條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之初審決議，應有該工作小組三分之二以上之

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徵收費率或補貼費

率經初審通過後，應即交付本會決議。 



本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行之。 

第十條    各工作小組委員認有必要，得經二名委員以上連署，並經該工作小

組召集委員核可，請求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提報徵收費率或補

貼費率審議之方案與相關資料，並召開工作小組審查會議。 

第十一條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得視需要或依第十條工作小組之請求，研

擬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方案。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方案應提請工作小組初審及本會決議。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方案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議，送請本署核定公

告。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於本署未公告變更前繼續適用。 

第十二條  本會應依下列因素審議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 

一、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或其原料之材質、容積、重量。 

二、廢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對環境之影響、再利用價值、回收清除處理

成本。 

三、責任業者申報之營業量或進口量、廢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回收量及

處理量所核算之回收清除處理率。 

四、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稽徵成本。 

五、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之財務狀況。 

六、費率結構應反映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回收、貯存、清運、中間處理及

最終處置費等之補貼費用。 

七、容器採複合材質者，加重其費率。 

八、其他相關因素。 

第十三條  本會委員三名以上連署並經召集人核可，得進行調查及研究或請資

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協助進行查詢及蒐集相關資料，必要時得舉

行公聽會，作為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審議之參考。委員查詢或蒐集

所得資料應予保密。 

前項所需費用由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支付之。 



第十四條  本會召開會議，應公開舉行。但經會議決議以不公開為宜者，不在

此限。 

第十五條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但署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審查費、出席費或交

通費。 

第十六條  本會對外行文應以本署名義為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

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

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訂定迄今，歷經五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九十

六年七月十七日。為因應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揭示之目標，以符合多元性別

趨勢，並配合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名稱修正，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配合增列委員組成之性別比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配合修正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成員職稱。（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八條及第十三條） 

三、配合修正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名稱。（修正條文第六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

署長就工商團體代表、環境保護

團體代表、消費者保護團體代

表、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代表遴

聘之，其中政府機關以外之代表

不得少於本會委員總人數三分之

二。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

聘之。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 

出缺者，由本署署長依第一項規

定另行遴聘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

滿為止。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 

一人，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

下簡稱本署）署長就工商團體代

表、環境保護團體代表、消費者

保護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政府

機關代表遴聘之，其中政府機關

以外之代表不得少於本會委員

總人數三分之二。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

續聘之。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 

出缺者，由本署署長依第一項

規定另行遴聘委員遞補至原任

期屆滿為止。 

為提升不同性別者

參與決策機會，第一

項爰增列委員任一

性別不得少於委員

總人數三分之一之

規定。 

第四條 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

互選之。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

委員互選之。 

「主任委員」職稱，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係首長

制機關或合議制機

關之首長職稱，爰修

正之。 

第六條 本會相關幕僚作業由本署資

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辦理。 

第六條 本會相關幕僚作業由本署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辦理。 

配合本會名稱修正

調整，將管理委員會

修正為管理會。 

第八條 本會每年至少召開委員會議

一次，以召集人為主席，必要時

本署得召開臨時會議。 

召集人未能出席會議時，得指

定工作小組召集委員一人代理

之。 

工作小組會議不定期召開，以

召集委員為主席。召集委員未能

出席會議時，由該工作小組出席

第八條 本會每年至少召開委員會

議一次，以主任委員為主席，必

要時本署得召開臨時會議。 

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會議時，得

指定工作小組召集委員一人代

理之。 

工作小組會議不定期召開，

以召集委員為主席。召集委員未

能出席會議時，由該工作小組出

一、酌修第一項及第

二項文字，理由

同第四條說明。 

二、配合第三條第一

項及第七條第

三項之規定，酌

修第五項文字。 



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工作小組會議，應有該小組三

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開會時，並得邀請工商團體

及相關公會代表列席。 

本會或工作小組會議，學者專

家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工作小組會議，應有該小組

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

開會；開會時，並得邀請工商團

體及相關公會代表列席。 

本會或工作小組會議，學家

專家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

理。 

第十條 各工作小組委員認有必要，

得經二名委員以上連署，並經該

工作小組召集委員核可，請求資

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提報徵收

費率或補貼費率審議之方案與相

關資料，並召開工作小組審查會

議。 

第十條 各工作小組委員認有必

要，得經二名委員以上連署，並

經該工作小組召集委員核可，請

求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

會提報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審

議之方案與相關資料，並召開工

作小組審查會議。 

酌修文字，理由同第

六條說明。 

第十一條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得視需要或依第十條工作小組之

請求，研擬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

方案。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方案應提

請工作小組初審及本會決議。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方案應於

三個月內完成審議，送請本署核

定公告。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於本署

未公告變更前繼續適用。 

第十一條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

委員會得視需要或依第十條工

作小組之請求，研擬徵收費率或

補貼費率方案。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方案應

提請工作小組初審及本會決議。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方案應

於三個月內完成審議，送請本署

核定公告。 

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於本

署未公告變更前繼續適用。 

第一項酌修文字，理

由同第六條說明。 

第十三條 本會委員三名以上連署並

經召集人核可，得進行調查及研

究或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協助進行查詢及蒐集相關資料，

必要時得舉行公聽會，作為徵收

費率或補貼費率審議之參考。委

員查詢或蒐集所得資料應予保

密。 

前項所需費用由資源回收管理

基金支付之。 

第十三條 本會委員三名以上連署

並經主任委員核可，得進行調查

及研究或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管理委員會協助進行查詢及蒐

集相關資料，必要時得舉行公聽

會，作為徵收費率或補貼費率審

議之參考。委員查詢或蒐集所得

資料應予保密。 

前項所需費用由資源回收管

理基金支付之。 

第一項酌修文字，理

由同第四條及第六

條說明。 

 


